
乌海市商务局主动公开事项目录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（要素） 公开依据 条款内容
依据效

力位阶
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

事项类

别

（法定

公开、

其他）

公

开

渠

道

和

载

体

公开对象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三级

事项

全社

会

特定

群体

机构

信息

机构

职能

依据"三定"方案及职责调

整情况确定的本部门最新

机构职能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（国务院

令第 711 号）

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

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，主动

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

府信息：（二） 机关职能、

机构设置、办公地址、办公

时间、联系方式、负责人姓

名。

行政

法规

长期公

开

（动

态、及

时

更 新）

乌海市商务

局

法定公

开

门

户

网

站

√

领导

介绍

领导姓名、工作职务、工作

分工等信息

局属

单位

局属单位名称、职责、办公

时间、办公地址

行政规

范性文

本部门制发的规范性文

件，包括标题、发布日期、

规范性文件来源和正文 《中华人民共和

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

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，

自政府信息

形成或者变

更之日起20

乌海市商务

局

门

户

网



政策

文件

件 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（国务院

令第 711 号）

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

政府信息：（一）行政法规、

规章和规范性文件。

行政

法规

个工作日内 法定公

开

站 √

其他

文件

本部门制发的应主动公开

的各类文件，包括标题、

发布日期和正文

动态信

息

人事

信息

市商务局人员招录通知公

告等相关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（国务院

令第 711 号）

第二十条行政机关应当依照

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，主

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

政府信息：（十四）公务员

招考的职位、名额、报考条

件等事项以及录用结果。

行政

法规

据实

动态

公开

乌海市商务

局
法定公

开

门

户

网

站 √

预警

信息

商务部、自治区商务厅和

本部门发布的商务预警信

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（国务院

令第 711 号）

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

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，

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

政府信息：（十二）突发公

共事件的应急预案、预警信

息及应对情况；

行政法

规

适时公开
乌海市商务

局

法定公

开

门

户

网

站

√

会展

信息

商务部、自治区商务厅和

本部门发布的商务会展信

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（国务院

令第 711 号）

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

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，

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

政府信息：（十五）法律、

法规、规章和国家有关规定

行政法

规

适时公开
乌海市商务

局

法定公

开

门

户

网

站

√



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其他政

府信息。

党建

信息
本部门党建工作相关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（国务院

令第 711 号）

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照

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，主动

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府信

息：（十五）法律、法规、规

章和国家有关规定规定应当主

动公开的其他政府信息。

行政法

规

适时公开
乌海市商务

局

法定公

开

门

户

网

站

√

通知

公告

商务部、自治区商务厅和

本部门发布的公告公示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（国务院

令第 711 号）

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照

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，主动

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府信

息：（四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

展统计信息；

行政法

规

适时公开
乌海市商务

局

法定公

开

门

户

网

站

√

财政

信息

财政

预、决

算

市商务局年度部门财政预

算、决算公开信息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预算法》

第十四条 经本级人民代表大

会或者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

务委员会批准的预算、预算

调整、决算、预算执行情况

的报告及报表，应当在批准

后二十日内由本级政府财政

部门向社会公开，并对本级
法律 适时公开

乌海市商务

局

法定公

开

门

户

网

站

√



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安排、执

行的情况以及举借债务的情

况等重要事项作出说明。

信息

公开

基本信

息

政府信息公开指南、目录、

年报、依申请公开、政府信

息公开工作机构等综合信

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（国务院

令第 711 号）

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

上人民政府部门应当建立健

全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

开工作制度，并指定机构（以

下统称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

构）负责本行政机关政府信

息公开的日常工作。（三）组

织编制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

息公开指南、政府信息公开

目录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

度报告。

行政法

规

适时公开
乌海市商务

局

法定公

开

门

户

网

站

√

外商投

资信息

外商投资政策、投资服务指

南、外商投资信息报告等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（国务院

令第 711 号）

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照

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，主动

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府信

息：（十五）法律、法规、规

章和国家有关规定规定应当主

动公开的其他政府信息。

行政法

规

适时公开
乌海市商务

局

法定公

开

门

户

网

站

√



政策解

读信息

商务部、自治区商务厅和本

单位制定的相关文件和政

策解读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（国务院

令第 711 号）

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照

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，主动

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府信

息：（十五）法律、法规、规

章和国家有关规定规定应当主

动公开的其他政府信息。

行政法

规

适时公开
乌海市商务

局

法定公

开

门

户

网

站

√

信息公

开

商务信

息

县域经济、向北开放、招商

等相关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（国务院

令第 711 号）

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照

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，主动

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府信

息：（四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

展统计信息；

行政法

规

适时公开
乌海市商务

局

法定公

开

门

户

网

站

√

信息公

开

办事服

务信息

商务部、自治区商务厅和本

部门为群众提供的行政许

可、特许经营等服务事项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（国务院

令第 711 号）

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照

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，主动

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府信

息：（五）办理行政许可和其

他对外管理服务事项的依据、

条件、程序以及办理结果；

行政法

规

适时公开
乌海市商务

局

法定公

开

门

户

网

站

√



信息公

开

重点业

务信息

公共事业、双随机一公开信

息等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（国务院

令第 711 号）

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照

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，主动

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府信

息：（十一）扶贫、教育、医

疗、社会保障、促进就业等方

面的政策、措施及其实施情况；

行政法

规

适时公开
乌海市商务

局

法定公

开

门

户

网

站

√

建议提

案办理

人大

建议

办理

及答

复

人大

建议

的答

复或

协办

意见

对某一具体人大建议的答

复或协办意见

《国务院办公

厅关于做好全

国人大代表建

议和全国政协

委员提案办理

结果公开工作

的通知》国办

发〔2014〕46

号

三、……对于经审查可以公开

的建议和提案办理复文，应采

用主动公开的方式予以公开。

规范性

文件

适时公开

乌海市商务

局 其他

门

户

网

站

√

政协

提案

办理

及答

复

政协

提案

的答

复或

协办

意见

对某一具体政协提案的答

复或协办意见
适时公开

乌海市商务

局 其他

门

户

网

站

√


